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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
一、基本概况
（一）资源概况
  河边组是小厂乡勐竜村下辖的1个村民小组，距离乡政府驻地15千米。森林覆盖率78%，境内年平均气温13.3度。经济来源主要以茶叶、畜牧、林业和劳务输出等为主，新兴产业有草果、烤烟、木耳等。
大塘子一组是小厂乡友义村下辖的1个村民小组，距离乡政府驻地6千米森林覆盖率78%，境内年平均气温13.3度。经济来源主要以茶叶、畜牧、林业和劳务输出等为主，新兴产业有草果、蜂蜜等。
（二）社会经济概况
河边组：共有78户315人，其中，建档立卡贫困户8户31人。实有耕地面积226亩，其中水田202亩，旱地24亩；林地6800亩，2018年末茶园种植面积380亩，产量22吨，粮食总产81吨，人均口粮262公斤。农村经济总收入330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7532元。
   大塘子一组：共有54户259人，其中，建档立卡贫困户19户77人。实有耕地面积145亩，其中水田73亩，旱地72亩；林地673亩，2018年末茶园种植面积282亩，产量20吨，粮食总产44吨，人均口粮174公斤。农村经济总收入189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6240元。
二、项目由来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0〕46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整合〔2020〕15号）、文件精神下达给小厂乡人民政府项目资金45万元，用于小厂乡村内道路建设,小厂乡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根据各村、组现实需要，将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资金—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5万元做如下安排。其中：按相关依据提取1%的项目管理费用0.45万元用于项目管理，项目管理费用不足部分，其他资金解决，基础设施建设44.55万元，用于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。
三、项目建设目标
实施项目的村，基本实现扶贫对象有饭吃、有水喝、有房住、有学上、有医疗、有产业。夯实贫困村发展的基础，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的能力，努力使贫困村达到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的新农村建设要求。
四、建设内容
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，项目概算总投资44.55万元（项目库序号：6781、6789），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结合当地周围现行价格编制。具体项目如下：
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：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厚762㎡；10cm厚C20水泥路面967㎡；15cm厚C20水泥路面2901.4㎡。详见附表。
详细规划及单价详见设计图纸及招标控制价（后附）。
五、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0〕46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整合〔2020〕15号）、文件精神下达给小厂乡人民政府项目资金45万元，小厂乡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分项依次对项目进行测设规划，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寨中，贫困户家中、与村、社干部及贫困群众座谈、分析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，因地制宜编制完成了实施计划。根据各村、组现实需求，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44.55万元。
六、实施计划
项目建设期限于2020年3月至2020年6月底全部实施完成。
七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组织协调机构
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资金—少数民族发展项目是省、州、县政府的“民心工程”，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建立责任制，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，切实把好资金、项目、统筹、质量“四关”，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的要求，为保证项目按时、按质顺利实施，经研究决定成立小厂乡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尹叶邦  乡党委副书记、乡人民政府乡长
副组长：尹兴传 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（扶贫分管领导、项目办分管领导）
成  员：许元辉 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冯祖杨  乡综合办主任
陈本蒋 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
尹兴淇 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闫信闵 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濮正生  勐竜村委会支书
杨世苍  勐竜村委会主任
余发信  友义村委会支书
李继存  友义村委会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综合办，办公室主任由冯祖杨兼任，实施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：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
加强资金管理，实行乡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，待乡级验收完成后，按程序完成报账手续，并按要求报请县人民政府进行县级验收。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，做好事前公示及事后公告相关工作。对涉农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，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，指定专人管理，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，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（三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项目的实施和后续管理
在项目规划、建议、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，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，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，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经济、生态和社会效益。
（四）项目管理
1.项目单位职责
项目采取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制。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，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，落实责任制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县财政局：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、检查、跟踪问效工作，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。
（2）县扶贫办：负责指导项目的规划、审核，项目实施的监督、检查、协调、指导。
（3）项目实施单位（乡人民政府）：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，上报县财政局、扶贫办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复，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。制定各项工作措施，落实项目相关工作，保证项目质量，及时推进项目进度，项目建成后完成乡级验收兑付项目资金，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，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。
2.项目相关建设内容的采购方式
工程类项目：依照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文件和程序，选择施工单位。
3.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项目的实施和后续管理
在项目规划、建议、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，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，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，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经济、生态和社会效益。
（五）项目档案管理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注重记录、收集、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，并且归类、立档，直到审计结束完成归档，完整地保存起来。
八、效益分析
通过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实施，使群众生产生活得到改善，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，将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（一）社会效益 
通过项目实施，可覆盖100%的农户，解决自然村出行困难问题，各项基础设施基本完善，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。可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、村容村貌和文化氛围得到很大改善，群众逐步走上富裕道路，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创新发展思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，社会效益明显。
（二）经济效益 
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实施，加强了项目村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使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美化，人居环境得到提升，农业产业迅猛发展，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生产、生活条件，为下一步小厂乡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 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当地的生态环境、村容村貌将得到进一步改善，人与自然更加和谐，更能满足村民日常休闲、娱乐等活动要求，更能体现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。
（四）扶贫效益 
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实施，项目辐射全乡较为贫困的村组，对小厂乡脱贫致富奔小康起到重要作用。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小厂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发展后劲，进一步加快全乡贫困人口脱贫进程，使其成为产业发展、生态良好、民生改善、生活富裕、村容整洁、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，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创新发展思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总之，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使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美化，农民人均收入稳步增长，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；对我乡脱贫攻坚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附：1.《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设计图纸》
2.《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小厂乡勐竜村河边组、友义村大塘子一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预算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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